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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13/2021_2022__E6_B0_B4_

E5_88_A9_E5_B7_A5_E7_c80_313088.htm 水利部令(第30号) 《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规定》已经2006年11月9日水利部

部委会议审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07年4月1日期施行。部

长：汪恕诚二00六年十二月十八日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

理规定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管理

，明确验收责任，规范验收行为，结合水利工程建设项目的

特点，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适用于由中央或者地方财

政全部投资或者部分投资建设的大中型水利工程建设项目（

含1、2、3级堤防工程）的验收活动。 第三条 水利工程建设

项目验收，按验收主持单位性质不同分为法人验收和政府验

收两类。 法人验收是指在项目建设过程中由项目法人组织进

行的验收。法人验收是政府验收的基础。 政府验收是指由有

关人民政府、水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组织进行的

验收，包括专项验收、阶段验收和竣工验收。 第四条 水利工

程建设项目具备验收条件时，应当及时组织验收。未经验收

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交付使用或者进行后续工程施工。 

第五条 水利工程建设项目验收的依据是： （一）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规章和技术标准； （二）有关主管部门的规定； 

（三）经批准的工程立项文件、初步设计文件、调整概算文

件； （四）经批准的设计文件及相应的工程变更文件； （五

）施工图纸及主要设备技术说明书等。 法人验收还应当以施

工合同为验收依据。 第六条 验收主持单位应当成立验收委员

会（验收工作组）进行验收，验收结论应当经三分之二以上



验收委员会（验收工作组）成员同意。 验收委员会（验收工

作组）成员应当在验收鉴定书上签字。验收委员会（验收工

作组）成员对验收结论持有异议的，应当将保留意见在验收

鉴定书上明确记载并签字。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